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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綠 色 動 力 環 保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Dyna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0）

公告
調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

及
授予限制性股票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7.06A、17.06B及17.06C
條作出。

茲提述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
日之通函（「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內
容有關二零二五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採
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且該計劃已經本公司二零二五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
審議批准。除非在本公告中另有定義，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調整首次授予激勵對象、授予數量及授予價格

鑒於部分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自願放棄參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以及根
據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權益授予價值占授予時薪酬總水平的控制要求，經
公司202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的授權，現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
授予數量進行調整。經調整後，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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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人調整為189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由3,825萬股調整為3,604萬股，
具體如下：

序號 姓名 職務
調整前限制性

股票數量
調整後限制性

股票數量
（萬股） （萬股）

1 胡聲泳 董事 80 65
2 奚強 副總經理 80 65
3 郝敬立 副總經理 80 65
4 張勇 副總經理 80 65
5 黃建中 副總經理 80 65
6 朱曙光 副總經理兼董秘 80 65
7 張衛 總工程師 80 65
8 易智勇 財務總監 80 65
9 劉林 總經理助理 80 65
10 皮思維 總法律顧問兼安全總監 80 65
管理、技術和業務骨幹 185人，

3,025
179人，

2,954
首次授予部分合計 195人，

3,825
189人，

3,604

公司於2025年6月25日召開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2024年利潤分
配方案的議案》，決定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總股本為基數，每股分配現
金股利人民幣 0.20元（含稅），並於2025年7月30日實施完畢。

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召開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2025年
中期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決定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總股本為基數，
每股分配現金股利人民幣 0.10元（含稅），並於 2025年11月11日實施完畢。

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相關規定，若在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公告當日至
激勵對象所持股份完成授予登記期間，公司有資本公積轉增股本、股份拆細、
配股、縮股或派息等事項，應對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進行相應的調整。其中
發生派息時，調整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V為每股的派息額；P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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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期間派息，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價格由人民幣3.25元╱股調整至2.95元╱股。

上述調整屬於2025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的授權董事會事項，無需提交股東會審
議。除上述調整內容外，本次實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其他內容與公司2025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會審議通過的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內容一致。

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一） 首次授予的詳情如下：

1、 首次授予日：2025年12月2日

2、 首次授予價格：人民幣2.95元╱股

3、 股票來源：本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的A股普通股

4、 A股收市價：首次授予日期每股A股人民幣6.93元

5、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勵對象和數量：

序號 姓名 職務
限制性

股票數量
佔授予

總數比例
佔公司

股本比例
（萬股）

1 胡聲泳 董事 65 1.6109% 0.0466%
2 奚強 副總經理 65 1.6109% 0.0466%
3 郝敬立 副總經理 65 1.6109% 0.0466%
4 張勇 副總經理 65 1.6109% 0.0466%
5 黃建中 副總經理 65 1.6109% 0.0466%
6 朱曙光 副總經理兼董秘 65 1.6109% 0.0466%
7 張衛 總工程師 65 1.6109% 0.0466%
8 易智勇 財務總監 65 1.6109% 0.0466%
9 劉林 總經理助理 65 1.6109% 0.0466%
10 皮思維 總法律顧問兼安全

總監 65
1.6109% 0.0466%

管理、技術和業務骨幹（179人） 2,954 73.2094% 2.1199%
首次授予部分合計（189人） 3,604 89.3185% 2.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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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未參與兩個或兩個以上本公司股權激勵計劃。

(2) 激勵對象中沒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權的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3) 上述任何一名激勵對象通過全部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獲授的本公司A股股票
均未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勵計劃所涉及的標的A股股
票總數累計不超過股權激勵計劃提交股東會時公司總股本的10%。

(4) 上表中數值若出現總數與各分項數值之和尾數不符，均為四捨五入原因所致。

（二） 預留授予（第一批）的詳情如下：

1、 預留授予日（第一批）：2025年12月2日

2、 預留授予價格（第一批）：人民幣3.56元╱股

預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價格不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且不低於下列價格
較高者：

(1) 預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會決議公佈前1個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價的50%；

(2) 以下價格之一：

a. 預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會決議公佈前 20個交易日的公司
標的股票交易均價（前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總額╱前20個交
易日股票交易總量）的50%；

b. 預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會決議公佈前 60個交易日的公司
標的股票交易均價（前6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總額╱前60個交
易日股票交易總量）的50%；

c. 預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會決議公佈前120個交易日的公司
標的股票交易均價（前1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總額╱前120個交
易日股票交易總量）的50%。

(3) 若公平市場價格低於每股淨資產的，則授予價格不應低於公平市
場價格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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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票來源：本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的A股普通股

5、 A股收市價：預留授予（第一批）日期每股A股人民幣6.93元

6、 預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批）的激勵對象和數量：

姓名 職務
限制性

股票數量
佔授予

總數比例
佔公司

股本比例
（萬股）

成蘇寧 董事長 100 2.4783% 0.0718%
管理、技術和業務骨幹（2人） 36 0.8922% 0.0258%
合計（3人） 136 3.3705% 0.0976%

註：

(1)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未參與兩個或兩個以上本公司股權激勵計劃。

(2) 以上激勵對象均不在首期激勵對象名單內。

(3) 激勵對象中沒有持有公司5%以上股權的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4) 上述任何一名激勵對象通過全部有效的股權激勵計劃獲授的本公司A股股票
均未超過公司股本總額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勵計劃所涉及的標的A股股
票總數累計不超過股權激勵計劃提交股東會時公司總股本的10%。

(5) 上表中數值若出現總數與各分項數值之和尾數不符，均為四捨五入原因所致。

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1)條，本公司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向董事授予限制
性股票時，已經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及批准。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
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

於首次授予及預留授予（第一批）後，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項下未來可供授出的
餘下股份總數為 74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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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效期、限售期與解除限售安排情況：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有效期自本計劃通過公司股東會審議之日起至激勵
對象獲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購註銷之日止，最長不超過 72
個月。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別為自相應授予部分股
權登記日起 24個月、36個月、48個月。激勵對象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獲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內不得轉讓、用於擔保或償還債務。

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時間安排如下表所
示（包括預留部分）：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時間
解除限售

比例

首次及預留授予的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相應登記日起 24
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完成相應登記日起36個月內的最
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3%

首次及預留授予的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相應登記日起 36
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完成相應登記日起48個月內的最
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3%

首次及預留授予的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相應登記日起 48
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完成相應登記日起60個月內的最
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4%

在上述約定期間內未申請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達到解除限售條
件而不能申請解除限售的該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將按本計劃規定的原則
回購並註銷激勵對象相應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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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股票由於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股票紅利、股票拆
細而取得的股份同時限售，不得在二級市場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該等
股份的解除限售期與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公司對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進行回購，該等股票將一併回購。

（四）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條件：

同時滿足下列條件時，激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 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未按照規定程序和要求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開展審計；

(2)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審計部對上市公司業績或者年度財務報
告提出重大異議；

(3) 發生重大違規行為，受到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他有關部門處
罰；

(4)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或內部控制評價被註冊會計師出具
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5)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
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6)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7)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經濟責任審計等結果表明未有效履職或者嚴重失職、瀆職的；

(2) 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上市公司章程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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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任職期間，有受賄索賄、貪污盜竊、洩露上市公司商業和技術
秘密、實施關聯交易損害上市公司利益、聲譽和對上市公司形象
有重大負面影響等違法違紀行為，並受到處分的；

(4) 未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職責，給上市公司造成較大資產損失以及
其他嚴重不良後果的；

(5)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6)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7)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
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8)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9) 依據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10)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會經過認真核查，認為公司和激勵對象均未發生不得授予或獲
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激勵計劃首次授予及預留授予條件已成就。

3. 公司層面業績考核要求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為2026-2028年三個會計年
度，每個會計年度考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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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業績考核如下表所
示：

解除限售期 業績考核觸發值 業績考核目標值

首次及預留授予的
第一個解除
限售期

1. 以2023年 淨 利 潤 為 基
數，2026年 淨 利 潤 增 長
率不低於目標值的80%，
即不低於12%，淨利潤不
低於人民幣6.92億元；

1. 以2023年 淨 利 潤 為 基
數，2026年 淨 利 潤 增 長
率不低於15%，即淨利潤
不低於人民幣7.11億元；

2. 2026年淨資產收益率不
低於目標值的80%；

前兩個指標均不低於對
標企業 75分位值；

2. 2026年淨資產收益率不
低於8.2%；

前兩個指標均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

3. 2026年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淨額不低於目標值的
80%；

3. 2026年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 淨 額 不 低 於 人 民 幣
11.44億元；

4. 2026年供汽量不低於目
標值的80%；

4. 2026年 供 汽 量 不 低 於
49.29萬噸；

5. 2026年數字化智慧化技
術應用項目數量新增 1
個。

5. 2026年數字化智慧化技
術應用項目數量新增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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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期 業績考核觸發值 業績考核目標值

首次及預留授予的
第二個解除
限售期

1. 以2023年 淨 利 潤 為 基
數，2027年 淨 利 潤 增 長
率不低於目標值的80%，
即不低於16%，淨利潤不
低於人民幣7.17億元；

1. 以2023年 淨 利 潤 為 基
數，2027年 淨 利 潤 增 長
率不低於20%，即淨利潤
不低於人民幣7.42億元；

2. 2027年淨資產收益率不
低於目標值的80%；

前兩個指標均不低於對
標企業 75分位值；

2. 2027年淨資產收益率不
低於8.2%；

前兩個指標均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

3. 2027年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淨額不低於目標值的
80%；

3. 2027年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 淨 額 不 低 於 人 民 幣
11.93億元；

4. 2027年供汽量不低於目
標值的80%；

4. 2027年 供 汽 量 不 低 於
51.43萬噸；

5. 2027年數字化智慧化技
術應用項目數量新增 2
個。

5. 2027年數字化智慧化技
術應用項目數量新增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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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期 業績考核觸發值 業績考核目標值

首次及預留授予的
第三個解除
限售期

1. 以2023年 淨 利 潤 為 基
數，2028年 淨 利 潤 增 長
率不低於目標值的80%，
即不低於20%，淨利潤不
低於人民幣7.42億元；

1. 以2023年 淨 利 潤 為 基
數，2028年 淨 利 潤 增 長
率不低於25%，即淨利潤
不低於人民幣7.73億元；

2. 2028年淨資產收益率不
低於目標值的80%；

前兩個指標均不低於對
標企業 75分位值；

2. 2028年淨資產收益率不
低於8.2%；

前兩個指標均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值；

3. 2028年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淨額不低於目標值的
80%；

3. 2028年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 淨 額 不 低 於 人 民 幣
12.42億元；

4. 2028年供汽量不低於目
標值的80%；

4. 2028年 供 汽 量 不 低 於
53.58萬噸；

5. 2028年數字化智慧化技
術應用項目數量新增 2
個。

5. 2028年數字化智慧化技
術應用項目數量新增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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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淨利潤指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淨資
產收益率指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資產收
益率，下同；

(2) 淨利潤增長率＝（當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後的淨利潤╱2023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
淨利潤－1）×100%，下同；

(3) 淨資產收益率 (ROE)＝當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期初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期末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2×100%，下同；

(4)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採用公司年度合併現金流量表中「經營活
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數據；

(5) 數字化智慧化技術應用項目是指運用信息化、數字化和人工智能
技術對垃圾焚燒系統進行智慧化管理，通過對垃圾庫堆酵、垃圾
焚燒和煙氣處理等垃圾焚燒全過程進行大數據分析、機器深度學
習和人工智能管理，達到提高發電效率和勞動效率，降低環保耗
材和輔助燃料消耗的目標。應用項目以通過第三方評審為完成標
誌。

在股權激勵計劃有效期內，如公司有增發、配股、可轉債轉股等事項
（不包括公司實施利潤分配）導致淨資產變動的，考核時剔除該事項所
引起的淨資產變動額及其產生的相應收益額（相應收益額無法準確計
算的，可按扣除融資成本後的實際融資額乘以同期國債利率計算確
定）。在股權激勵計劃有效期內，若公司調整會計政策，在考核時採用
調整前口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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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股權激勵產生的激勵成本將在管理費用中列支。公司層面業
績考核結果及其對應的當期公司層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公司層面業績考核結果
當期公司層面
解除限售比例

滿足業績考核目標值 100%
滿足業績考核觸發值，但未滿足業績考核目標值 80%
未滿足業績考核觸發值 0%

若公司在考核年度的上述5項業績指標中，有其中1項或多項指標未能
滿足業績考核觸發值的，則視為公司當期不滿足業績考核觸發值，當
期公司層面解除限售比例為0%；若公司在考核年度的上述5項業績指
標中，僅其中部分指標滿足業績考核目標值，有其中1項或多項指標未
能滿足業績考核目標值，但全部滿足業績考核觸發值的，則視為公司
當期不滿足業績考核目標值，當期公司層面解除限售比例為 80%；若
公司在考核年度的上述5項業績指標中，全部滿足業績考核目標值，
當期公司層面解除限售比例為 100%。

當期未能滿足解除限售條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以授予價格和回購時股票市場價格的孰低值予以回購並註銷。

4. 個人層面績效考核要求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為2026-2028年三個會計年
度，激勵對像個人層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現行薪酬與考核相關規定組
織實施，依據激勵對像所屬崗位考核標準進行，公司將根據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及本公司內部績效考核機制在每個會
計年度進行個人層面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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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對象個人層面解除限售比例依據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確定，其等
級劃分及其對應的個人層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等級 稱職及以上 基本稱職 不稱職

解除限售比例 100% 50% 0%

個人當年實際可解除限售數量＝公司層面當年可解除限售比例×個
人層面當年可解除限售比例×個人當年計劃解除限售份額。

因公司層面業績考核不達標或個人層面績效考核不達標導致當期解
除限售的條件未成就的，對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遞延至下期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以授予價格和回購時股票市場
價格的孰低值予以回購並註銷。

（五） 回撥機制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設置了股權激勵對象因調動、免職、退休、死亡、喪
失民事行為能力、辭職或其他情況而不能持有限制性股票的回購及註銷
路徑，並明確各情形下的規定回購價格。關於回撥機制在各種不同情況下
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通函董事會函件「十三、本公司╱激勵對象發生變化
的處理」一節。

（六） 財務資助

股權激勵對象認購限制性股票的資金來源為激勵對象自籌資金，本公司
及同其附屬公司不為股權激勵對象依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獲取有關的限
制性股票提供貸款、貸款擔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財務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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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份支付費用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公司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以授予日股票收盤價與授予
價格之間的差額作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成本，並將最終確認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股份支付費用。

經測算，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對各期會計成本的
影響如下表所示：

單位：人民幣萬元

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數量 總費用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萬股）

3,604 14,343.92 416.44 5,163.81 4,972.94 2,669.82 1,120.91

經測算，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第一批）限制性股票對各期會計成
本的影響如下表所示：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預留授予（第一批）
限制性股票數量 總費用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萬股）

136 458.32 13.31 165.00 158.90 85.31 35.82

上述結果不代表最終的會計成本，上述對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影
響僅為測算數據，最終結果應以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審計報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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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意見

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認為：本次調整首次授予激勵對象、授予數量及
授予價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規定，
不存在損害公司股東利益的情形。調整後的激勵對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
勵管理辦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等相關文件所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其作
為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合法、有 效。

董事會確定的首次授予日及預留授予日符合《管理辦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關於授予日的相關規定。公司和激勵對象均未發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情形，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條件已經成就。首次授予及預留授予（第一批）激勵對
象具備《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規定的任職
資格，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符合本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其
作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合法、有效。

律師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意見

北京市康達（深圳）律師事務所認為：公司本次調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內部决策程
序，調整原因及調整內容符合《管理辦法》《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
勵試行辦法》（國資發分配〔2006〕175號）《公司章程》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的相關規定；公司董事會確定的首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對象、數量和價格
符合《管理辦法》《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國資發分配
〔2006〕175號）《公司章程》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相關授予
條件已成就；公司董事會確定的本次預留部分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對象、數量
和價格符合《管理辦法》《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國資
發分配〔2006〕175號）《公司章程》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相關
授予條件已成就；公司本次調整、首次授予、預留部分授予已履行現階段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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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法定程序。公司本次調整、首次授予、預留部分授予符合《管理辦法》《國
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國資發分配〔2006〕175號）《公司
章程》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有關規定。

獨立財務顧問出具的意見

公司獨立財務顧問上海榮正企業諮詢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認為：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與授權，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調整、首次授
予、預留授予等事項的確定符合《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
範性文件的規定，不存在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規定的授予條件的情形。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成蘇寧

中國，深圳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成蘇寧先生及胡聲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趙志雄
先生、胡天河先生、燕春旭先生及胡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歐陽戒驕女
士、鄭志明先生及周北海先生。

* 僅供識別


